一次性避光输液器等医用耗材采购清单及相关要求

一、采购清单
	序号
	耗材名称
	参考
规格型号
	使用科室

	1
	一次性使用避光输液器
	0.7*25㎜
	肿瘤科

	2
	一次性使用末梢采血针（安全式）
	28G
	皮肤科



二、技术要求
（一）一次性使用避光输液器
1、结构组成：本产品采用双层共挤制成，管路内层是以TOTM增塑的PVC材料，管路外层是以DEHP增塑的避光PVC材料作为原料生产的。本产品由瓶塞穿刺器保护套、瓶塞穿刺器、空气过滤器(进气器件)、管路(软管)、滴管、滴斗、注射件(选配)、流量调节器(或流量设定微调装置)、止流夹(选配)药液过滤器(孔径为3um或5um)、外圆锥接头、外圆锥接头保护套(选配)、三通接头(选配)医用输液贴(选配)、静脉输液针(选配)组成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适用范围：本产品适用于重力作用下的静脉输液。适用于维生素C注射液注射用顺铂、注射用硝普钠、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光敏性药物的输注。
（二）一次性使用末梢采血针
1、产品用途：供人体组织末梢采血使用。
2、结构组成：安全式采血针由针芯、弹性装置、发射装置及外壳装配而成。产品经辐照灭菌处理，针尖以无菌状态提供。
3、产品性能：双簧设计，有效缓解疼痛感。保护帽使用后可以反扣到外筒内，避免运输过程中造成交叉感染。保护帽开启前，针尖完全密闭，产品保证无菌。使用后针头自锁，不能重复使用，避免交叉感染。采血量充足，无需挤压或者重复穿刺。

三、商务要求
1、 提供样品；
2、 服务期：2年（自签订之日起计算，第一年服务期满后，经对中标配送商考核合格后，合同有效期自动延长一年）；
3、 供货期：合同期内按需分批供货，每年据实结算支付，自接到医院通知7个日历日内供货；
4、 付款方式：甲方每月根据使用产品数量据实结算，收到乙方发票后12个月付全款；
5、产品不少于1年有效期（按照进医院时间计算）。
